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宏璽新世界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添財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

被      告  承鈞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嘉翎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林姍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瑕疵修補費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6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

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

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

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

年8月5日變更為李添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113年6月19日

變更為趙嘉翎，業據原告、被告具狀陳報本院，並聲明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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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有新北市中和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

記卡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11、113、177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為改善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乃委託被告施作污

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下

稱系爭工程)，雙方並於民國107年8月17日簽立宏璽新世界

社區污水改管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契約總金額為新台

幣(下同)270萬元(含稅)，雙方並約定被告除施作外並應向

新北市政府為納管之申請。系爭工程本預計於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下稱水利局)認可納管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豈

料過程中被告卻一再無法按圖施作並出現許多瑕疵，原告亦

配合被告要求數次發函水利局協助，之後該工程延宕，後於

109年3月20日由水利局進行完工檢驗。而於109年3月20日

後，水利局認定「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通過檢

驗，原告不僅要求被告進行修補相關瑕疵，同時亦曾因被告

未積極處理而扣減報酬10萬元，並再度配合被告要求發函相

關單位會勘以求覓得解決方案，惟被告卻遲遲無法完成相關

工作。後於109年底，由於系爭工程遲遲無法完成完工檢驗

而取得使用許可，原告乃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

約定於110年1月25日修改完工，原告後亦依被告要求提供相

關文件，被告則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查

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退件要求重審，顯見

被告確無法修補相關瑕疵並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

證，原告乃不得已提起本件訴訟。

二、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既未取得排放許可，則應屬欠缺系爭工程

應有之必要品質，被告當依法給付原告共計200萬元之修補

費用或退還200萬元予原告:　　

(一)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

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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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

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

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

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

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

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

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此民法第492、493、494條

定有明文。

(二)系爭工程之目的在改善原告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因此

施作後必須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

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將毫無意義，此亦為何

系爭契約要求被告必須辦理完整納管程序。而被告就系爭工

程雖稱已完工，惟於109年3月20日進行完工檢驗時即發現具

有未依圖說施作及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之缺失，後歷經

數個月時間，被告亦遲遲無法完成工作，事後甚至採取變更

設計方式，但依然無法修補相關瑕疵，進而亦無法取得污水

排放許可，原告卻至今已給付報酬達216萬元，實屬不合

理。故被告經原告催告改善瑕疵後卻未能於110年1月25日完

成修改並於110年1月31日申請會勘送件，甚至於水利局駁回

變更設計之申請後至今依舊毫無任何動作，足證被告已拒絕

修補。原告當可依民法第492、493、494條之規定，請求承

攬人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

(三)經原告私下詢問相關單位意見，系爭工程瑕疵稱應可覓得方

法可以解決(鑑定單位所稱施作方式皆遭水利局推翻，且水

利局亦無法說明可以何種方式修補，此合先敘明)，又根據

其他廠商評估，若接續處理，則仍需花費近200萬元以上之

金額，因此可知原告若請他人進行修補，修補費用至少應有

200萬元。原告雖尚未實際要求委由他人修補瑕疵，惟我國

民法並未對「定作人於實際修補前得否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

必要之費用？」之問題有所規定，若考量定作人需先支出修

補費用實係對定作人增加額外負擔，對資力不佳之定作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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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實屬不公之情，基於保障定作人之權益，則應參酌外國判

例、學說、外國立法例以及我國學者見解，讓定作人於實際

修補前仍應得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必要之費用，故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瑕疵修補之必要費用200萬元應屬有理由。

(四)依上述所述，被告已施作之部分至今仍無法符合下水道法規

定之要求，當然亦無法取得污水排放之許可，顯見被告所為

之工作至今並未具有約定之效能而仍存有瑕疵。考量後續若

委由他人繼續修補與施作尚需花費200萬餘元，如此可證被

告已施作部分之價值應不及200萬元，則縱使原告無法請求

被告支付修補費用200萬元，原告亦應可請求減少價金200萬

元方為合理。因此被告現尚未完成契約義務，則原契約尾款

部分無請求之權，惟根據據前述，被告應領之報酬應減少20

0萬元，據此被告應自已收取216萬元部分退還原告200萬

元。

三、根據實務之見解，原告應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以需支出之

瑕疵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金額向被告求償：

　　根據臺灣高等法院之見解，「倘本件工程確有瑕疵，被上訴

人得依民法第494 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依民法第495條規

定、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業經其表明以瑕疵修復

之費用數額為其請求減少價金或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此係

本於如將瑕疵修復完成，即可免受損害之概念，故被上訴人

以需支出修復費用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核與民法第213

條所定損害賠償之方法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相符，應認可

採…。」(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建上字第103號判決)。

顯見若承攬人施作確有瑕疵，定作人亦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

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向承攬人請求

損害賠償。現被告向原告承攬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

水道之相關工程，惟卻遲遲無法通過主管機關之檢驗並取得

污水排放許可，顯見系爭工程確有瑕疵，因此根據上開實務

之見解，原告應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並

根據民法第227條規定向被告求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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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未取得排放許可，原告將因此可能承擔蒙

受處罰之風險：經原告函詢水利局，該局明確回覆因原告申

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完工檢驗案至今尚未完

成核備，則根據下水道法第22條規定，主管機關可依同法第

3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原告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故未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確有重大之不利益

存在，被告辯稱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並無影響，實非

事實。

五、被告人員確實有出席109年12月16日晚間之原告臨時會議並

為如原證6所載之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實性實無理由：

查被告雖然質疑原證6記載之真實性，但因該次會議係針對

系爭工程問題所招開之臨時會，所以被告亦由系爭工程之聯

絡人鄭子鴻出席會議。依照該次會議討論狀況，該次會議雙

方人員亦有針對議題一之決議第3項第一點各項時點進行討

論，相關時程亦皆有獲得鄭子鴻同意，此有原證11錄音譯文

可證。因此原證6會議記錄雖然漏未簽名用印，但該紀錄之

內容確實皆經過開會人員討論並作成決定，其所記載之內容

並無不實，被告人員亦有為相關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

實性並不可採。

六、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主張

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不可歸責於被告，但被告

所言純屬卸責之詞。蓋系爭工程係由被告統包所有工作，相

關設計係由被告所覓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代為設計，因

此被告從設計至施工自應達成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之要求。

而於系爭工程完工抽驗時即認定被告未依照圖說施作，水利

局亦於109年3月26日發函退回系爭工程完工檢驗申請案，之

後又歷經會勘與變更設計，被告依然無法通過政府權責機關

之審核，而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顯見被告從設計至施作

皆未依照相關規定為之，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符合標準，被告

自難辭其咎。又被告雖聲稱權責機關承辦人員承諾應可取污

水排放許可，一來被告之說法無法獲得證實，二來縱使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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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為真，承辦人員個人意見並不能代表相關政府機關或專

業審查人員之看法，被告不思如何依照規定處理相關問題，

反而僅依照承辦人個人意見行事，被告對於系爭工程無法取

得污水排放許可實難辭其咎。因此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

放許可，若非被告一開始即設計錯誤，即係因被告施作缺

失，但無論如何皆應可歸責於被告。並聲明：(一)被告應給

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方面：

一、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

　　本工程被告業於108年3月20日完工，通知原告報竣並經原告

測試、使用7個日曆天後，原告方依契約第5條第3項給付工

程費50%即135萬元，有竣工報告書可稽。被告完成污水到納

管後，已將原告社區原有之化糞池抽除、沖洗、注水、投藥

消毒、封存，原告所有住戶之污水自其時起已由污水管排入

公共下水道系統，迄今未曾終止，足見被告施作工程確實已

達使用目的功能，原告稱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實不知所指為

何。

二、系爭工程迄今無法向水利局完成查驗，係因現場環境無法依

下水道相關法規施作，被告與水利局承辦人員赴現場會勘

後，被告提出改善方式經水利局承辦人口頭認可，但被告將

變更設計方案正式行文水利局，水利局又以不符合下水道法

相關規定退回，不可歸責於被告：

(一)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水利局原同

意原告社區接入污水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36-8等

3處設施，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申請變更

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為3736-8、3736-C5兩處

設施。又原告社區為既有大樓，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

外側水溝，無法設置自設陰井；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污水設

施(編號3736-C5)經現場高程測量，該設施渠底深度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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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公分，且管徑為200mm，小於原告社區接出之污水管管

線300mm，銜接有困難；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

8人孔，社區污水管接入後需設置跌落設施，惟其內部已有2

組跌落副管，已達規範設置上限，故函請水利局辦理現場會

勘，協調施工規定。

(二)109年7月1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表示，原告申請接入3

736-8人孔，因內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

入3736-8處連同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現場實際

施作出管位置遭遇深度及角度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

難，使得共同跌落跨距過大無法依原設計圖施作。原預留供

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且周遭其

他既有社區已接入別處污水系統，該設施存留已無意義，望

水利局准予廢除該段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也無

須再設置共同跌落以利驗收。

(三)因水利局不同意廢除3736-C11管線，被告於109年9月15日再

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原告申請接入3736-8人孔，因內

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入3736-8處連同

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出管位置遭遇高程及原告

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依原設計圖，造

成共同跌落施作困難。經與環工技師研議後，承商改變原設

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辦理

竣工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

故懇請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指導解決方案。

(四)109年9月30日水利局辦理會勘，被告當場表示本案基地因內

部有機械停車位，故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後進入接入

點時，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與技師討論內部改

善可行性，可考量合併跌落，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

(五)被告於110年1月12日及2月22日依據109年9月30日現場會勘

之方案提送施作共同跌落之變更設計改善方案，但水利局11

0年3月5日回復之審查意見又回到最初意見，諸如第4點：P.

1~42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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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明未盡詳細，共用跌落方案不符

規定，請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計，另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

設施請簽證技師研議接入可行性。惟第4點部分早在107年10

月19日已行文水利局說明無空間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部

分更是從107年10月以來不斷發文請水利局指導之重點，經

過2年來與水利局溝通，一切現況無法解決之問題又回到原

點。

(六)據上論結，原告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原告社區

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外側水溝，無空間自設陰井、原

告社區內部有機械停車位，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進入

接入點，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無法共用既有跌

落設施、3736-8人孔內部現有跌落2處，數量已達規定上

限、原預留供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

入，水利局又不同意廢除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等，

均導致被告難以依法規施作。被告改以變通方式「人字形不

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水利局又以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

足而不接受，被告再以「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方式

變更設計，水利局依然不同意，而被告請水利局指導可行方

案，水利局亦無法提出。故被告無法完成查驗，實係受制於

原告基地現場環境因素難以符合法規，不可歸責於被告。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補費用200萬元，並無理由：

(一)原告社區排水管直接接入主幹管3736-8人孔之污水匯集點緊

鄰連續壁及上方有自來水管線，而一樓庭院私有土地亦有自

來水錶箱及其包覆結構物，已無空間再前述方式施作「明式

清潔口」，亦無其他替代方案。因系爭社地下1樓內部吊裝

用戶排水設備已依內政部公告「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

術規範」設置清潔口，且距人孔僅約2公尺，可輕易由內部

設清潔口清理接水管中之污物。故可證被告之施工已符合法

令規範，無須再於戶外設置明式清潔口。

(二)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

義務，民法第225條訂有明文。另關於原告社區污水管接入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736-8人孔，為配合現狀已有2支跌落管，改為設置「人」字

型共用跌落，依據鑑定報告之意見並無違反法令規定。是以

被告不能完成市政府納管申請，實係因水利局以毫無法令依

據之「接入既有人孔不得超過二支跌落管」不准納管申請許

可，不可歸責於被告，故就此部分合約義務，被告免給付義

務。

(三)系爭工程雖因上開因素無法完成納管申請，惟並不妨礙原告

社區住戶使用新設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污水系統之功能，

且事實上原告使用迄今已2年，並無任何功能不完備之缺

失，原告亦無接獲任何主管機關要求原告改善、禁止排放或

裁罰之通知，足證原告設置污水管之目的已達，且無礙原告

之使用需求，故原告主張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驗並取

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毫無意義云云，並不可採。又

民法第493條係規定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並得向

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既稱「償還」自以定

作人已支出為限，又得請求之範圍當以修補方法得回復無缺

失狀態所支出之費用為限。原告主張修補費用200萬元，且

自承尚未委請廠商進行，顯然該費用尚未支出，自不得請求

償還。又其主張之修補方法為何？是否符合下水道法相關規

定？施工項目及明細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以實其說，

空言主張自不足採。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於107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合約，由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

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約

定契約總價270萬元(含稅)，工作事項為「宏璽新世界社區

既有大樓污水改管施作暨市政府納管申請」相關工作。原告

已使用被告施作之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下水道迄今。系爭

工程經水利局審查後認未符合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

通過檢驗，至今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系爭工程原告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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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216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二、有關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92條、493條、494條或依民法第495

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

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

情詞置辯。本院查：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

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

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

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

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

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

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

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

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

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2條之規

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

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此為民

法第491條第1項、492條、493條、494條、495條第1項、第2

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

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而依系爭合約

第7條第1項，履約期限為水利局認可污水納管之申請，經會

同相關單位及原告確認無訛後，20工作天內開工，並於開工

之日起60個工作天竣工。亦即系爭工程應於水利局認可納管

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嗣經水利局同意原告社區接入

設施編號：3736-C5、3736-C8及3736-8等3處設施，惟其後

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於107年10月19日申

請變更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8及37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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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等2處設施。而後於109年3月12日委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

務所申請既有建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完工檢驗，經水

利局審查後認系爭工程「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規定施作自

設明式清潔口A1至既有人孔3736-8」，而未符下水道法等相

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發函予以退件。原告於109年7月23

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

應於期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系爭工程復又因現場出管

位置遭遇高程及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

依原設計圖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難，經與環工技師

研議後，改變原設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

落」施作，然辦理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

理空間不足等問題，被告屆期仍無法改善。原告再配合被告

要求於109年9月15日發函請求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並指導

解決方案，然被告仍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作。後於109年

底，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定於110年1月

25日修改完工，被告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

審查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於110年3月5日

退件，並通知修正並備妥資料後重新送審。以上事實有系爭

合約書、原告107年10月19日宏璽管字第1071019070號函、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26日新北水設字第1090455854號

函暨所附新北市政府(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申請審查

表、(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檢驗抽驗紀錄表、原告中

和泰和街郵局218號存證信函、原告109年9月15日宏璽管字

第1090915001號函、原告109年12月16日他山汙水外排(接

管)專案臨時會會議記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5日新

北水設字第1100360869號函暨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

請審查意見表等影本各1件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61

頁)。顯見被告就系爭工程之設計存有瑕疵，且被告無法修

補相關瑕疵並取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

(三)本院為釐清系爭工程所為施工與圖說不符之處為何；依系爭

工程施工現場狀況，明式清潔口是否確實無法施作，若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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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有無其他替代方案；被告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

未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

尚有其他瑕疵；上開瑕疵是否能夠修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

許可；若能進行修補，所需費用金額為若干等問題，曾依原

告聲請函請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為鑑定，據其所提鑑定

報告書所載：

 1、系爭社區辦理污水接管歷程：

 (1)107年8月5日至10月18日被告進場辦理管線及排水人孔測量

等準備工作。

 (2)兩造簽約前，106年2月21日首次被告透過原告向水利局申請

系爭社區申請污水管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水利局於同年3月3

日同意接入預留3736-12、3736-C11、3736-C1、3736-C5及3

736-C8之人孔設施編號。　　　　　　　

 (3)107年10月11日被告請順荃事務所行文水利局申請系爭社區

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設施套繪，水利局於同年

10月18日同意系爭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

36-8等3處設施。另該函說明五：…既有設施依規定最多僅

可設置2座跌落，請於設計及施工時務必考量。

 (4)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系爭社區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

高程不足之因素行文水利局申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

下水道設施套繪變更，水利局於同年11月2日同意系爭社區

接入設施編號3736-8、3736-C5等2處設施。　　　

 (5)108年1月8日正式開工，工期60天。

 (6)108年8月被告委託順荃事務所提送接管設計書圖至水利局審

查，水利局於108年12月3日核備。　　　　

 (7)系爭社區於109年3月12日提送「用戶排水設備接管竣工書

圖」至水利局審查，該局於同年3月20日至現場查驗，同年3

月26日函覆：因「3736-C5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施作明式

清潔口，及A1至既有人孔3736-8未完成查驗」，要求修正資

料後重新送審。　　

 (8)109年7月1日被告行文水利局要求因改接入3736-C1人孔因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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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停車位及深度不足無法接入，要求廢除既有3736-C1人孔

以解決跌落管數量限制問題，水利局不同意。　　

 (9)109年9月15日被告考慮既有3736-C1與目前接入點如以不銹

鋼共同跌落時恐影響日後維修空間，而改以人字型跌落施

作，辦理會勘時，水利局不同意。

(10)水利局於109年9月30日上午召開用戶接管事宜，管委會提出

三方案討論，但並無具體結論，僅要求順荃事務所再儘速可

行性及費用評估。　

(11)110年2月22日被告另委託杰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污水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接管變更設計書圖」至水利局送審，該

局於同年3月5日退回申請。其中意見除書圖文件內容不齊全

外，有關接管工程上缺失有第4點：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

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

說明未盡詳細，共同跌落方案不符規定，再請簽證技師規劃

設計，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預留人孔設施請專業技師研議

接入可行性。

(12)被告於110年3月12日及111年2月22日分別提送有關人孔施作

共同跌落管評估報告至水利局審查，未獲回應。

(13)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112年7月19日致本會函說明，被告以

系爭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系爭社區基地為全開

挖，連續壁緊鄰外側水溝，已無空間自設陰井、系爭社區排

水接至人孔須避開機械停車位，以及接入3736-8人孔之跌落

管已超過水利局規定不得超過2處之限制，據被告稱多次與

水利局溝通可行方案迄無結果，致無法完成水利局查驗。　

(14)綜上說明，系爭社區用戶排水委託被告接管至公共下水道時

間前後達5、6年迄今無結果，雖被告已盡力協商，但因其文

書作業品質不良以致現場實際施工情況與竣工書圖不符，以

及法令規定不明確等因素致迄今無法完成接管。　　

 2、被告工程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以

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尚有其他瑕疵：經

鑑定人檢視110年2月23日送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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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設計書圖」，尚有下列瑕疵：(一)如水利局新北水設字第

1100360869號函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查意見之

諸多資料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等缺失與未

說明檢附該圖說理由，應依該機關公告之專用下水道申請表

格填寫。(二)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

(三)地下1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

符。(四)於大樓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

於該人孔底部與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

 3、上開瑕疵(含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是否能夠進行修

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許可：

　　綜合前述水利局對系爭社區辦理接管之主要缺失為竣工圖與

現場不符、設置明式清潔口與3736-8人孔跌落管數量不符規

定。本會建議三個補救方案提供被告與水利局協商後進行改

善，以取納管許可。

　　第一方案：被告須先經重行送審設計書圖變更，經同意及改

善後再送與現場一致之竣工圖，商請水利局派員檢視目前已

施作人字型跌落管方式是否確有妨礙日後維修空間，如不影

響則無需工程改善。

　　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獲水利局同意，則建議於目前排入

　　3736-8人孔之300mm排水管處施作「ㄇ字型」共同不銹鋼跌

落管，並於人孔內接引來自既有3736-C1人孔200mm排水管排

至共同跌落管，以解決跌落管數量不得超過2支問題。

　　第三方案：如水利局認前方案有影響日後人孔維護空間可

能，則唯一解決方案於地下2樓約距地面8.9公尺處另行於連

續壁與人孔壁鑿孔接引污水至3736-8人孔，則接入點至管底

小於0.75公尺依規定無需施作跌落管。本方案施工困難(如

低於地下水位時)與破壞既有結構物，且遇暴雨人孔積水

時，恐廻水至社區內用戶排水管之虞，應必須先行委託其他

專業技師評估可行性。除非水利局不接受前二方案時不建議

逕行採用本方案施工。 

(四)本院依鑑定報告所建議之三個改善方案函請水利局評估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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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均不可行，並請給予具體明確說明如何改善始符合法

令，經水利局於113年2月26日新北水污計字第1130365420號

回覆，認三改善方案均不可行。方案一：目前跌落設施並未

確實完成共同跌落施工作業，導致各跌落設施佔據3736-8人

孔甚大，將影響日後人員攜帶機具於該人孔清理維護、TV檢

視(需於作業前先行拆除現場既有跌落管，作業完成後再行

恢復跌落管設置)等相關作業，無法同意此方案。方案二：

將該社區新接入之管段與既有設施3736-C1接入之管段合併

施作為ㄇ字型共同跌落，經現場勘查，發現該2管段之距離

過大，無法以現況直接合併施作作為共同跌落，無法同意此

方案。方案三：從該社區地下2層另行開鑿連續壁以安裝接

入管至3736-8人孔，因高程過低恐有污水廻流用戶排水設備

之虞，本局所經辦之公共工程案件，皆未有同意自地下2層

接入至既有設施之情事，無法同意此方案。經水利局現勘後

研判本案仍有空間改善，以符合相關施作原則，本案仍須設

置清潔口且既有人孔內不得設置超過2組跌落設施，管委會

同意後續將找合格之專業技師與承裝商討論改善方案，以利

完成用戶接管程序(見本院卷二第53至54頁)。

(五)依前所述，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

設計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綜上鑑定

報告所示，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有下列瑕疵：與圖說不符、未

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諸多資料

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未說明檢附該圖說

理由、所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地下1

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於大樓

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該人孔底部與

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等諸多瑕疵。而系爭

工程所存現有瑕疵，依鑑定報告所提三個改善方案均不符下

水道相關規定，無從以既有工程實施改善以獲得納管許可。

顯見，系爭工程未具備約定之品質，並有不適於約定使用之

瑕疵，且該等瑕疵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辯稱系爭工程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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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無法完成納管則

不可歸責被告云云，難認可採。原告已於109年7月23日以存

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應於期

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詎系爭工程自107年8月17日簽約

後，迄今已逾6年有餘，被告皆未能依約完成工程獲得納管

許可，顯見被告施作之工程，對原告而言，不具有價值，則

原告依首揭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0萬元，或以需支出修復

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請求賠償

損害200萬元，均屬有據。 

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2條、493條、第495條第1項、第227

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73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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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宏璽新世界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添財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
被      告  承鈞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嘉翎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林姍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瑕疵修補費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6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年8月5日變更為李添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113年6月19日變更為趙嘉翎，業據原告、被告具狀陳報本院，並聲明承受訴訟，有新北市中和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卡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11、113、17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為改善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乃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下稱系爭工程)，雙方並於民國107年8月17日簽立宏璽新世界社區污水改管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契約總金額為新台幣(下同)270萬元(含稅)，雙方並約定被告除施作外並應向新北市政府為納管之申請。系爭工程本預計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水利局)認可納管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豈料過程中被告卻一再無法按圖施作並出現許多瑕疵，原告亦配合被告要求數次發函水利局協助，之後該工程延宕，後於109年3月20日由水利局進行完工檢驗。而於109年3月20日後，水利局認定「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通過檢驗，原告不僅要求被告進行修補相關瑕疵，同時亦曾因被告未積極處理而扣減報酬10萬元，並再度配合被告要求發函相關單位會勘以求覓得解決方案，惟被告卻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作。後於109年底，由於系爭工程遲遲無法完成完工檢驗而取得使用許可，原告乃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定於110年1月25日修改完工，原告後亦依被告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被告則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查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退件要求重審，顯見被告確無法修補相關瑕疵並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原告乃不得已提起本件訴訟。
二、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既未取得排放許可，則應屬欠缺系爭工程應有之必要品質，被告當依法給付原告共計200萬元之修補費用或退還200萬元予原告:　　
(一)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此民法第492、493、494條定有明文。
(二)系爭工程之目的在改善原告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因此施作後必須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將毫無意義，此亦為何系爭契約要求被告必須辦理完整納管程序。而被告就系爭工程雖稱已完工，惟於109年3月20日進行完工檢驗時即發現具有未依圖說施作及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之缺失，後歷經數個月時間，被告亦遲遲無法完成工作，事後甚至採取變更設計方式，但依然無法修補相關瑕疵，進而亦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原告卻至今已給付報酬達216萬元，實屬不合理。故被告經原告催告改善瑕疵後卻未能於110年1月25日完成修改並於110年1月31日申請會勘送件，甚至於水利局駁回變更設計之申請後至今依舊毫無任何動作，足證被告已拒絕修補。原告當可依民法第492、493、494條之規定，請求承攬人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
(三)經原告私下詢問相關單位意見，系爭工程瑕疵稱應可覓得方法可以解決(鑑定單位所稱施作方式皆遭水利局推翻，且水利局亦無法說明可以何種方式修補，此合先敘明)，又根據其他廠商評估，若接續處理，則仍需花費近200萬元以上之金額，因此可知原告若請他人進行修補，修補費用至少應有200萬元。原告雖尚未實際要求委由他人修補瑕疵，惟我國民法並未對「定作人於實際修補前得否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必要之費用？」之問題有所規定，若考量定作人需先支出修補費用實係對定作人增加額外負擔，對資力不佳之定作人而言實屬不公之情，基於保障定作人之權益，則應參酌外國判例、學說、外國立法例以及我國學者見解，讓定作人於實際修補前仍應得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必要之費用，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瑕疵修補之必要費用200萬元應屬有理由。
(四)依上述所述，被告已施作之部分至今仍無法符合下水道法規定之要求，當然亦無法取得污水排放之許可，顯見被告所為之工作至今並未具有約定之效能而仍存有瑕疵。考量後續若委由他人繼續修補與施作尚需花費200萬餘元，如此可證被告已施作部分之價值應不及200萬元，則縱使原告無法請求被告支付修補費用200萬元，原告亦應可請求減少價金200萬元方為合理。因此被告現尚未完成契約義務，則原契約尾款部分無請求之權，惟根據據前述，被告應領之報酬應減少200萬元，據此被告應自已收取216萬元部分退還原告200萬元。
三、根據實務之見解，原告應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以需支出之瑕疵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金額向被告求償：
　　根據臺灣高等法院之見解，「倘本件工程確有瑕疵，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494 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依民法第495條規定、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業經其表明以瑕疵修復之費用數額為其請求減少價金或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此係本於如將瑕疵修復完成，即可免受損害之概念，故被上訴人以需支出修復費用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核與民法第213 條所定損害賠償之方法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相符，應認可採…。」(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建上字第103號判決)。顯見若承攬人施作確有瑕疵，定作人亦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向承攬人請求損害賠償。現被告向原告承攬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之相關工程，惟卻遲遲無法通過主管機關之檢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顯見系爭工程確有瑕疵，因此根據上開實務之見解，原告應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並根據民法第227條規定向被告求償之。
四、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未取得排放許可，原告將因此可能承擔蒙受處罰之風險：經原告函詢水利局，該局明確回覆因原告申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完工檢驗案至今尚未完成核備，則根據下水道法第22條規定，主管機關可依同法第3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原告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故未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確有重大之不利益存在，被告辯稱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並無影響，實非事實。
五、被告人員確實有出席109年12月16日晚間之原告臨時會議並為如原證6所載之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實性實無理由：查被告雖然質疑原證6記載之真實性，但因該次會議係針對系爭工程問題所招開之臨時會，所以被告亦由系爭工程之聯絡人鄭子鴻出席會議。依照該次會議討論狀況，該次會議雙方人員亦有針對議題一之決議第3項第一點各項時點進行討論，相關時程亦皆有獲得鄭子鴻同意，此有原證11錄音譯文可證。因此原證6會議記錄雖然漏未簽名用印，但該紀錄之內容確實皆經過開會人員討論並作成決定，其所記載之內容並無不實，被告人員亦有為相關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實性並不可採。
六、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主張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不可歸責於被告，但被告所言純屬卸責之詞。蓋系爭工程係由被告統包所有工作，相關設計係由被告所覓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代為設計，因此被告從設計至施工自應達成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之要求。而於系爭工程完工抽驗時即認定被告未依照圖說施作，水利局亦於109年3月26日發函退回系爭工程完工檢驗申請案，之後又歷經會勘與變更設計，被告依然無法通過政府權責機關之審核，而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顯見被告從設計至施作皆未依照相關規定為之，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符合標準，被告自難辭其咎。又被告雖聲稱權責機關承辦人員承諾應可取污水排放許可，一來被告之說法無法獲得證實，二來縱使被告所言為真，承辦人員個人意見並不能代表相關政府機關或專業審查人員之看法，被告不思如何依照規定處理相關問題，反而僅依照承辦人個人意見行事，被告對於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實難辭其咎。因此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若非被告一開始即設計錯誤，即係因被告施作缺失，但無論如何皆應可歸責於被告。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方面：
一、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
　　本工程被告業於108年3月20日完工，通知原告報竣並經原告測試、使用7個日曆天後，原告方依契約第5條第3項給付工程費50%即135萬元，有竣工報告書可稽。被告完成污水到納管後，已將原告社區原有之化糞池抽除、沖洗、注水、投藥消毒、封存，原告所有住戶之污水自其時起已由污水管排入公共下水道系統，迄今未曾終止，足見被告施作工程確實已達使用目的功能，原告稱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實不知所指為何。
二、系爭工程迄今無法向水利局完成查驗，係因現場環境無法依下水道相關法規施作，被告與水利局承辦人員赴現場會勘後，被告提出改善方式經水利局承辦人口頭認可，但被告將變更設計方案正式行文水利局，水利局又以不符合下水道法相關規定退回，不可歸責於被告：
(一)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水利局原同意原告社區接入污水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36-8等3處設施，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申請變更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為3736-8、3736-C5兩處設施。又原告社區為既有大樓，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外側水溝，無法設置自設陰井；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污水設施(編號3736-C5)經現場高程測量，該設施渠底深度尚不足約20公分，且管徑為200mm，小於原告社區接出之污水管管線300mm，銜接有困難；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8人孔，社區污水管接入後需設置跌落設施，惟其內部已有2組跌落副管，已達規範設置上限，故函請水利局辦理現場會勘，協調施工規定。
(二)109年7月1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表示，原告申請接入3736-8人孔，因內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入3736-8處連同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現場實際施作出管位置遭遇深度及角度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難，使得共同跌落跨距過大無法依原設計圖施作。原預留供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且周遭其他既有社區已接入別處污水系統，該設施存留已無意義，望水利局准予廢除該段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也無須再設置共同跌落以利驗收。
(三)因水利局不同意廢除3736-C11管線，被告於109年9月15日再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原告申請接入3736-8人孔，因內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入3736-8處連同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出管位置遭遇高程及原告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依原設計圖，造成共同跌落施作困難。經與環工技師研議後，承商改變原設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辦理竣工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故懇請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指導解決方案。
(四)109年9月30日水利局辦理會勘，被告當場表示本案基地因內部有機械停車位，故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後進入接入點時，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與技師討論內部改善可行性，可考量合併跌落，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
(五)被告於110年1月12日及2月22日依據109年9月30日現場會勘之方案提送施作共同跌落之變更設計改善方案，但水利局110年3月5日回復之審查意見又回到最初意見，諸如第4點：P.1~42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明未盡詳細，共用跌落方案不符規定，請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計，另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設施請簽證技師研議接入可行性。惟第4點部分早在107年10月19日已行文水利局說明無空間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部分更是從107年10月以來不斷發文請水利局指導之重點，經過2年來與水利局溝通，一切現況無法解決之問題又回到原點。
(六)據上論結，原告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原告社區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外側水溝，無空間自設陰井、原告社區內部有機械停車位，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進入接入點，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無法共用既有跌落設施、3736-8人孔內部現有跌落2處，數量已達規定上限、原預留供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水利局又不同意廢除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等，均導致被告難以依法規施作。被告改以變通方式「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水利局又以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而不接受，被告再以「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方式變更設計，水利局依然不同意，而被告請水利局指導可行方案，水利局亦無法提出。故被告無法完成查驗，實係受制於原告基地現場環境因素難以符合法規，不可歸責於被告。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補費用200萬元，並無理由：
(一)原告社區排水管直接接入主幹管3736-8人孔之污水匯集點緊鄰連續壁及上方有自來水管線，而一樓庭院私有土地亦有自來水錶箱及其包覆結構物，已無空間再前述方式施作「明式清潔口」，亦無其他替代方案。因系爭社地下1樓內部吊裝用戶排水設備已依內政部公告「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設置清潔口，且距人孔僅約2公尺，可輕易由內部設清潔口清理接水管中之污物。故可證被告之施工已符合法令規範，無須再於戶外設置明式清潔口。
(二)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民法第225條訂有明文。另關於原告社區污水管接入3736-8人孔，為配合現狀已有2支跌落管，改為設置「人」字型共用跌落，依據鑑定報告之意見並無違反法令規定。是以被告不能完成市政府納管申請，實係因水利局以毫無法令依據之「接入既有人孔不得超過二支跌落管」不准納管申請許可，不可歸責於被告，故就此部分合約義務，被告免給付義務。
(三)系爭工程雖因上開因素無法完成納管申請，惟並不妨礙原告社區住戶使用新設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污水系統之功能，且事實上原告使用迄今已2年，並無任何功能不完備之缺失，原告亦無接獲任何主管機關要求原告改善、禁止排放或裁罰之通知，足證原告設置污水管之目的已達，且無礙原告之使用需求，故原告主張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毫無意義云云，並不可採。又民法第493條係規定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既稱「償還」自以定作人已支出為限，又得請求之範圍當以修補方法得回復無缺失狀態所支出之費用為限。原告主張修補費用200萬元，且自承尚未委請廠商進行，顯然該費用尚未支出，自不得請求償還。又其主張之修補方法為何？是否符合下水道法相關規定？施工項目及明細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以實其說，空言主張自不足採。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於107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合約，由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約定契約總價270萬元(含稅)，工作事項為「宏璽新世界社區既有大樓污水改管施作暨市政府納管申請」相關工作。原告已使用被告施作之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下水道迄今。系爭工程經水利局審查後認未符合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通過檢驗，至今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系爭工程原告已給付被告216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二、有關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92條、493條、494條或依民法第495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查：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2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此為民法第491條第1項、492條、493條、494條、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而依系爭合約第7條第1項，履約期限為水利局認可污水納管之申請，經會同相關單位及原告確認無訛後，20工作天內開工，並於開工之日起60個工作天竣工。亦即系爭工程應於水利局認可納管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嗣經水利局同意原告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C5、3736-C8及3736-8等3處設施，惟其後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於107年10月19日申請變更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8及3736-C5等2處設施。而後於109年3月12日委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申請既有建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完工檢驗，經水利局審查後認系爭工程「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規定施作自設明式清潔口A1至既有人孔3736-8」，而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發函予以退件。原告於109年7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應於期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系爭工程復又因現場出管位置遭遇高程及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依原設計圖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難，經與環工技師研議後，改變原設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辦理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等問題，被告屆期仍無法改善。原告再配合被告要求於109年9月15日發函請求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並指導解決方案，然被告仍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作。後於109年底，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定於110年1月25日修改完工，被告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查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於110年3月5日退件，並通知修正並備妥資料後重新送審。以上事實有系爭合約書、原告107年10月19日宏璽管字第1071019070號函、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26日新北水設字第1090455854號函暨所附新北市政府(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申請審查表、(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檢驗抽驗紀錄表、原告中和泰和街郵局218號存證信函、原告109年9月15日宏璽管字第1090915001號函、原告109年12月16日他山汙水外排(接管)專案臨時會會議記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5日新北水設字第1100360869號函暨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查意見表等影本各1件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61頁)。顯見被告就系爭工程之設計存有瑕疵，且被告無法修補相關瑕疵並取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
(三)本院為釐清系爭工程所為施工與圖說不符之處為何；依系爭工程施工現場狀況，明式清潔口是否確實無法施作，若無法施作有無其他替代方案；被告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尚有其他瑕疵；上開瑕疵是否能夠修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許可；若能進行修補，所需費用金額為若干等問題，曾依原告聲請函請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為鑑定，據其所提鑑定報告書所載：
 1、系爭社區辦理污水接管歷程：
 (1)107年8月5日至10月18日被告進場辦理管線及排水人孔測量等準備工作。
 (2)兩造簽約前，106年2月21日首次被告透過原告向水利局申請系爭社區申請污水管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水利局於同年3月3日同意接入預留3736-12、3736-C11、3736-C1、3736-C5及3736-C8之人孔設施編號。　　　　　　　
 (3)107年10月11日被告請順荃事務所行文水利局申請系爭社區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設施套繪，水利局於同年10月18日同意系爭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36-8等3處設施。另該函說明五：…既有設施依規定最多僅可設置2座跌落，請於設計及施工時務必考量。
 (4)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系爭社區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行文水利局申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設施套繪變更，水利局於同年11月2日同意系爭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8、3736-C5等2處設施。　　　
 (5)108年1月8日正式開工，工期60天。
 (6)108年8月被告委託順荃事務所提送接管設計書圖至水利局審查，水利局於108年12月3日核備。　　　　
 (7)系爭社區於109年3月12日提送「用戶排水設備接管竣工書圖」至水利局審查，該局於同年3月20日至現場查驗，同年3月26日函覆：因「3736-C5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施作明式清潔口，及A1至既有人孔3736-8未完成查驗」，要求修正資料後重新送審。　　
 (8)109年7月1日被告行文水利局要求因改接入3736-C1人孔因避開停車位及深度不足無法接入，要求廢除既有3736-C1人孔以解決跌落管數量限制問題，水利局不同意。　　
 (9)109年9月15日被告考慮既有3736-C1與目前接入點如以不銹鋼共同跌落時恐影響日後維修空間，而改以人字型跌落施作，辦理會勘時，水利局不同意。
(10)水利局於109年9月30日上午召開用戶接管事宜，管委會提出三方案討論，但並無具體結論，僅要求順荃事務所再儘速可行性及費用評估。　
(11)110年2月22日被告另委託杰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接管變更設計書圖」至水利局送審，該局於同年3月5日退回申請。其中意見除書圖文件內容不齊全外，有關接管工程上缺失有第4點：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明未盡詳細，共同跌落方案不符規定，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計，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預留人孔設施請專業技師研議接入可行性。
(12)被告於110年3月12日及111年2月22日分別提送有關人孔施作共同跌落管評估報告至水利局審查，未獲回應。
(13)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112年7月19日致本會函說明，被告以 系爭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系爭社區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鄰外側水溝，已無空間自設陰井、系爭社區排水接至人孔須避開機械停車位，以及接入3736-8人孔之跌落管已超過水利局規定不得超過2處之限制，據被告稱多次與水利局溝通可行方案迄無結果，致無法完成水利局查驗。　
(14)綜上說明，系爭社區用戶排水委託被告接管至公共下水道時間前後達5、6年迄今無結果，雖被告已盡力協商，但因其文書作業品質不良以致現場實際施工情況與竣工書圖不符，以及法令規定不明確等因素致迄今無法完成接管。　　
 2、被告工程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以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尚有其他瑕疵：經鑑定人檢視110年2月23日送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書圖」，尚有下列瑕疵：(一)如水利局新北水設字第1100360869號函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查意見之諸多資料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等缺失與未說明檢附該圖說理由，應依該機關公告之專用下水道申請表格填寫。(二)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三)地下1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四)於大樓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該人孔底部與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
 3、上開瑕疵(含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是否能夠進行修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許可：
　　綜合前述水利局對系爭社區辦理接管之主要缺失為竣工圖與現場不符、設置明式清潔口與3736-8人孔跌落管數量不符規定。本會建議三個補救方案提供被告與水利局協商後進行改善，以取納管許可。
　　第一方案：被告須先經重行送審設計書圖變更，經同意及改善後再送與現場一致之竣工圖，商請水利局派員檢視目前已施作人字型跌落管方式是否確有妨礙日後維修空間，如不影響則無需工程改善。
　　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獲水利局同意，則建議於目前排入
　　3736-8人孔之300mm排水管處施作「ㄇ字型」共同不銹鋼跌落管，並於人孔內接引來自既有3736-C1人孔200mm排水管排至共同跌落管，以解決跌落管數量不得超過2支問題。
　　第三方案：如水利局認前方案有影響日後人孔維護空間可能，則唯一解決方案於地下2樓約距地面8.9公尺處另行於連續壁與人孔壁鑿孔接引污水至3736-8人孔，則接入點至管底小於0.75公尺依規定無需施作跌落管。本方案施工困難(如低於地下水位時)與破壞既有結構物，且遇暴雨人孔積水時，恐廻水至社區內用戶排水管之虞，應必須先行委託其他專業技師評估可行性。除非水利局不接受前二方案時不建議逕行採用本方案施工。 
(四)本院依鑑定報告所建議之三個改善方案函請水利局評估可行性，如均不可行，並請給予具體明確說明如何改善始符合法令，經水利局於113年2月26日新北水污計字第1130365420號回覆，認三改善方案均不可行。方案一：目前跌落設施並未確實完成共同跌落施工作業，導致各跌落設施佔據3736-8人孔甚大，將影響日後人員攜帶機具於該人孔清理維護、TV檢視(需於作業前先行拆除現場既有跌落管，作業完成後再行恢復跌落管設置)等相關作業，無法同意此方案。方案二：將該社區新接入之管段與既有設施3736-C1接入之管段合併施作為ㄇ字型共同跌落，經現場勘查，發現該2管段之距離過大，無法以現況直接合併施作作為共同跌落，無法同意此方案。方案三：從該社區地下2層另行開鑿連續壁以安裝接入管至3736-8人孔，因高程過低恐有污水廻流用戶排水設備之虞，本局所經辦之公共工程案件，皆未有同意自地下2層接入至既有設施之情事，無法同意此方案。經水利局現勘後研判本案仍有空間改善，以符合相關施作原則，本案仍須設置清潔口且既有人孔內不得設置超過2組跌落設施，管委會同意後續將找合格之專業技師與承裝商討論改善方案，以利完成用戶接管程序(見本院卷二第53至54頁)。
(五)依前所述，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綜上鑑定報告所示，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有下列瑕疵：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諸多資料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未說明檢附該圖說理由、所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地下1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於大樓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該人孔底部與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等諸多瑕疵。而系爭工程所存現有瑕疵，依鑑定報告所提三個改善方案均不符下水道相關規定，無從以既有工程實施改善以獲得納管許可。顯見，系爭工程未具備約定之品質，並有不適於約定使用之瑕疵，且該等瑕疵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辯稱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無法完成納管則不可歸責被告云云，難認可採。原告已於109年7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應於期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詎系爭工程自107年8月17日簽約後，迄今已逾6年有餘，被告皆未能依約完成工程獲得納管許可，顯見被告施作之工程，對原告而言，不具有價值，則原告依首揭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0萬元，或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請求賠償損害200萬元，均屬有據。 
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2條、493條、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宏璽新世界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添財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
被      告  承鈞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嘉翎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林姍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瑕疵修補費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6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
    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
    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
    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
    年8月5日變更為李添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113年6月19日
    變更為趙嘉翎，業據原告、被告具狀陳報本院，並聲明承受
    訴訟，有新北市中和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
    記卡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11、113、177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為改善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乃委託被告施作污
    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下
    稱系爭工程)，雙方並於民國107年8月17日簽立宏璽新世界
    社區污水改管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契約總金額為新台
    幣(下同)270萬元(含稅)，雙方並約定被告除施作外並應向
    新北市政府為納管之申請。系爭工程本預計於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下稱水利局)認可納管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豈
    料過程中被告卻一再無法按圖施作並出現許多瑕疵，原告亦
    配合被告要求數次發函水利局協助，之後該工程延宕，後於
    109年3月20日由水利局進行完工檢驗。而於109年3月20日後
    ，水利局認定「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通過檢驗
    ，原告不僅要求被告進行修補相關瑕疵，同時亦曾因被告未
    積極處理而扣減報酬10萬元，並再度配合被告要求發函相關
    單位會勘以求覓得解決方案，惟被告卻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
    作。後於109年底，由於系爭工程遲遲無法完成完工檢驗而
    取得使用許可，原告乃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
    定於110年1月25日修改完工，原告後亦依被告要求提供相關
    文件，被告則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查後
    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退件要求重審，顯見被
    告確無法修補相關瑕疵並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
    原告乃不得已提起本件訴訟。
二、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既未取得排放許可，則應屬欠缺系爭工程
    應有之必要品質，被告當依法給付原告共計200萬元之修補
    費用或退還200萬元予原告:　　
(一)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
    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
    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
    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
    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
    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
    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
    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
    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此民法第492、493、494條
    定有明文。
(二)系爭工程之目的在改善原告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因此
    施作後必須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
    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將毫無意義，此亦為何
    系爭契約要求被告必須辦理完整納管程序。而被告就系爭工
    程雖稱已完工，惟於109年3月20日進行完工檢驗時即發現具
    有未依圖說施作及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之缺失，後歷經
    數個月時間，被告亦遲遲無法完成工作，事後甚至採取變更
    設計方式，但依然無法修補相關瑕疵，進而亦無法取得污水
    排放許可，原告卻至今已給付報酬達216萬元，實屬不合理
    。故被告經原告催告改善瑕疵後卻未能於110年1月25日完成
    修改並於110年1月31日申請會勘送件，甚至於水利局駁回變
    更設計之申請後至今依舊毫無任何動作，足證被告已拒絕修
    補。原告當可依民法第492、493、494條之規定，請求承攬
    人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
(三)經原告私下詢問相關單位意見，系爭工程瑕疵稱應可覓得方
    法可以解決(鑑定單位所稱施作方式皆遭水利局推翻，且水
    利局亦無法說明可以何種方式修補，此合先敘明)，又根據
    其他廠商評估，若接續處理，則仍需花費近200萬元以上之
    金額，因此可知原告若請他人進行修補，修補費用至少應有
    200萬元。原告雖尚未實際要求委由他人修補瑕疵，惟我國
    民法並未對「定作人於實際修補前得否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
    必要之費用？」之問題有所規定，若考量定作人需先支出修
    補費用實係對定作人增加額外負擔，對資力不佳之定作人而
    言實屬不公之情，基於保障定作人之權益，則應參酌外國判
    例、學說、外國立法例以及我國學者見解，讓定作人於實際
    修補前仍應得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必要之費用，故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瑕疵修補之必要費用200萬元應屬有理由。
(四)依上述所述，被告已施作之部分至今仍無法符合下水道法規
    定之要求，當然亦無法取得污水排放之許可，顯見被告所為
    之工作至今並未具有約定之效能而仍存有瑕疵。考量後續若
    委由他人繼續修補與施作尚需花費200萬餘元，如此可證被
    告已施作部分之價值應不及200萬元，則縱使原告無法請求
    被告支付修補費用200萬元，原告亦應可請求減少價金200萬
    元方為合理。因此被告現尚未完成契約義務，則原契約尾款
    部分無請求之權，惟根據據前述，被告應領之報酬應減少20
    0萬元，據此被告應自已收取216萬元部分退還原告200萬元
    。
三、根據實務之見解，原告應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以需支出之
    瑕疵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金額向被告求償：
　　根據臺灣高等法院之見解，「倘本件工程確有瑕疵，被上訴
    人得依民法第494 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依民法第495條規
    定、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業經其表明以瑕疵修復
    之費用數額為其請求減少價金或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此係
    本於如將瑕疵修復完成，即可免受損害之概念，故被上訴人
    以需支出修復費用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核與民法第213 
    條所定損害賠償之方法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相符，應認可採…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建上字第103號判決)。顯見
    若承攬人施作確有瑕疵，定作人亦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
    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向承攬人請求損害
    賠償。現被告向原告承攬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
    之相關工程，惟卻遲遲無法通過主管機關之檢驗並取得污水
    排放許可，顯見系爭工程確有瑕疵，因此根據上開實務之見
    解，原告應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並根據
    民法第227條規定向被告求償之。
四、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未取得排放許可，原告將因此可能承擔蒙
    受處罰之風險：經原告函詢水利局，該局明確回覆因原告申
    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完工檢驗案至今尚未完
    成核備，則根據下水道法第22條規定，主管機關可依同法第
    3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原告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故未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確有重大之不利益
    存在，被告辯稱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並無影響，實非
    事實。
五、被告人員確實有出席109年12月16日晚間之原告臨時會議並
    為如原證6所載之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實性實無理由：
    查被告雖然質疑原證6記載之真實性，但因該次會議係針對
    系爭工程問題所招開之臨時會，所以被告亦由系爭工程之聯
    絡人鄭子鴻出席會議。依照該次會議討論狀況，該次會議雙
    方人員亦有針對議題一之決議第3項第一點各項時點進行討
    論，相關時程亦皆有獲得鄭子鴻同意，此有原證11錄音譯文
    可證。因此原證6會議記錄雖然漏未簽名用印，但該紀錄之
    內容確實皆經過開會人員討論並作成決定，其所記載之內容
    並無不實，被告人員亦有為相關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
    實性並不可採。
六、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主張
    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不可歸責於被告，但被告
    所言純屬卸責之詞。蓋系爭工程係由被告統包所有工作，相
    關設計係由被告所覓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代為設計，因
    此被告從設計至施工自應達成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之要求。
    而於系爭工程完工抽驗時即認定被告未依照圖說施作，水利
    局亦於109年3月26日發函退回系爭工程完工檢驗申請案，之
    後又歷經會勘與變更設計，被告依然無法通過政府權責機關
    之審核，而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顯見被告從設計至施作
    皆未依照相關規定為之，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符合標準，被告
    自難辭其咎。又被告雖聲稱權責機關承辦人員承諾應可取污
    水排放許可，一來被告之說法無法獲得證實，二來縱使被告
    所言為真，承辦人員個人意見並不能代表相關政府機關或專
    業審查人員之看法，被告不思如何依照規定處理相關問題，
    反而僅依照承辦人個人意見行事，被告對於系爭工程無法取
    得污水排放許可實難辭其咎。因此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
    放許可，若非被告一開始即設計錯誤，即係因被告施作缺失
    ，但無論如何皆應可歸責於被告。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
    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參、被告方面：
一、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
　　本工程被告業於108年3月20日完工，通知原告報竣並經原告
    測試、使用7個日曆天後，原告方依契約第5條第3項給付工
    程費50%即135萬元，有竣工報告書可稽。被告完成污水到納
    管後，已將原告社區原有之化糞池抽除、沖洗、注水、投藥
    消毒、封存，原告所有住戶之污水自其時起已由污水管排入
    公共下水道系統，迄今未曾終止，足見被告施作工程確實已
    達使用目的功能，原告稱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實不知所指為
    何。
二、系爭工程迄今無法向水利局完成查驗，係因現場環境無法依
    下水道相關法規施作，被告與水利局承辦人員赴現場會勘後
    ，被告提出改善方式經水利局承辦人口頭認可，但被告將變
    更設計方案正式行文水利局，水利局又以不符合下水道法相
    關規定退回，不可歸責於被告：
(一)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水利局原同
    意原告社區接入污水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36-8等
    3處設施，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申請變更
    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為3736-8、3736-C5兩處
    設施。又原告社區為既有大樓，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
    外側水溝，無法設置自設陰井；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污水設
    施(編號3736-C5)經現場高程測量，該設施渠底深度尚不足
    約20公分，且管徑為200mm，小於原告社區接出之污水管管
    線300mm，銜接有困難；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
    8人孔，社區污水管接入後需設置跌落設施，惟其內部已有2
    組跌落副管，已達規範設置上限，故函請水利局辦理現場會
    勘，協調施工規定。
(二)109年7月1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表示，原告申請接入3
    736-8人孔，因內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
    入3736-8處連同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現場實際
    施作出管位置遭遇深度及角度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
    難，使得共同跌落跨距過大無法依原設計圖施作。原預留供
    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且周遭其
    他既有社區已接入別處污水系統，該設施存留已無意義，望
    水利局准予廢除該段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也無
    須再設置共同跌落以利驗收。
(三)因水利局不同意廢除3736-C11管線，被告於109年9月15日再
    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原告申請接入3736-8人孔，因內
    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入3736-8處連同
    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出管位置遭遇高程及原告
    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依原設計圖，造
    成共同跌落施作困難。經與環工技師研議後，承商改變原設
    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辦理
    竣工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
    故懇請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指導解決方案。
(四)109年9月30日水利局辦理會勘，被告當場表示本案基地因內
    部有機械停車位，故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後進入接入
    點時，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與技師討論內部改
    善可行性，可考量合併跌落，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
(五)被告於110年1月12日及2月22日依據109年9月30日現場會勘
    之方案提送施作共同跌落之變更設計改善方案，但水利局11
    0年3月5日回復之審查意見又回到最初意見，諸如第4點：P.
    1~42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
    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明未盡詳細，共用跌落方案不符
    規定，請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計，另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
    設施請簽證技師研議接入可行性。惟第4點部分早在107年10
    月19日已行文水利局說明無空間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部
    分更是從107年10月以來不斷發文請水利局指導之重點，經
    過2年來與水利局溝通，一切現況無法解決之問題又回到原
    點。
(六)據上論結，原告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原告社區
    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外側水溝，無空間自設陰井、原
    告社區內部有機械停車位，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進入
    接入點，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無法共用既有跌
    落設施、3736-8人孔內部現有跌落2處，數量已達規定上限
    、原預留供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
    ，水利局又不同意廢除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等，均
    導致被告難以依法規施作。被告改以變通方式「人字形不銹
    鋼共同跌落」施作，然水利局又以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
    而不接受，被告再以「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方式變
    更設計，水利局依然不同意，而被告請水利局指導可行方案
    ，水利局亦無法提出。故被告無法完成查驗，實係受制於原
    告基地現場環境因素難以符合法規，不可歸責於被告。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補費用200萬元，並無理由：
(一)原告社區排水管直接接入主幹管3736-8人孔之污水匯集點緊
    鄰連續壁及上方有自來水管線，而一樓庭院私有土地亦有自
    來水錶箱及其包覆結構物，已無空間再前述方式施作「明式
    清潔口」，亦無其他替代方案。因系爭社地下1樓內部吊裝
    用戶排水設備已依內政部公告「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
    術規範」設置清潔口，且距人孔僅約2公尺，可輕易由內部
    設清潔口清理接水管中之污物。故可證被告之施工已符合法
    令規範，無須再於戶外設置明式清潔口。
(二)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
    義務，民法第225條訂有明文。另關於原告社區污水管接入3
    736-8人孔，為配合現狀已有2支跌落管，改為設置「人」字
    型共用跌落，依據鑑定報告之意見並無違反法令規定。是以
    被告不能完成市政府納管申請，實係因水利局以毫無法令依
    據之「接入既有人孔不得超過二支跌落管」不准納管申請許
    可，不可歸責於被告，故就此部分合約義務，被告免給付義
    務。
(三)系爭工程雖因上開因素無法完成納管申請，惟並不妨礙原告
    社區住戶使用新設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污水系統之功能，
    且事實上原告使用迄今已2年，並無任何功能不完備之缺失
    ，原告亦無接獲任何主管機關要求原告改善、禁止排放或裁
    罰之通知，足證原告設置污水管之目的已達，且無礙原告之
    使用需求，故原告主張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驗並取得
    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毫無意義云云，並不可採。又民
    法第493條係規定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並得向承
    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既稱「償還」自以定作
    人已支出為限，又得請求之範圍當以修補方法得回復無缺失
    狀態所支出之費用為限。原告主張修補費用200萬元，且自
    承尚未委請廠商進行，顯然該費用尚未支出，自不得請求償
    還。又其主張之修補方法為何？是否符合下水道法相關規定
    ？施工項目及明細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以實其說，空
    言主張自不足採。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於107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合約，由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
    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約
    定契約總價270萬元(含稅)，工作事項為「宏璽新世界社區
    既有大樓污水改管施作暨市政府納管申請」相關工作。原告
    已使用被告施作之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下水道迄今。系爭
    工程經水利局審查後認未符合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
    通過檢驗，至今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系爭工程原告已給付
    被告216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二、有關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92條、493條、494條或依民法第495
    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
    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
    情詞置辯。本院查：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
    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
    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
    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
    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
    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
    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
    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
    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
    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2條之規定
    ，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
    賠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此為民法
    第491條第1項、492條、493條、494條、495條第1項、第227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
    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而依系爭合約
    第7條第1項，履約期限為水利局認可污水納管之申請，經會
    同相關單位及原告確認無訛後，20工作天內開工，並於開工
    之日起60個工作天竣工。亦即系爭工程應於水利局認可納管
    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嗣經水利局同意原告社區接入
    設施編號：3736-C5、3736-C8及3736-8等3處設施，惟其後
    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於107年10月19日申
    請變更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8及3736-C
    5等2處設施。而後於109年3月12日委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
    務所申請既有建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完工檢驗，經水
    利局審查後認系爭工程「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規定施作自
    設明式清潔口A1至既有人孔3736-8」，而未符下水道法等相
    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發函予以退件。原告於109年7月23
    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
    應於期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系爭工程復又因現場出管
    位置遭遇高程及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
    依原設計圖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難，經與環工技師
    研議後，改變原設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
    落」施作，然辦理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
    理空間不足等問題，被告屆期仍無法改善。原告再配合被告
    要求於109年9月15日發函請求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並指導
    解決方案，然被告仍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作。後於109年底
    ，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定於110年1月25
    日修改完工，被告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
    查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於110年3月5日退
    件，並通知修正並備妥資料後重新送審。以上事實有系爭合
    約書、原告107年10月19日宏璽管字第1071019070號函、新
    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26日新北水設字第1090455854號函
    暨所附新北市政府(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申請審查表
    、(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檢驗抽驗紀錄表、原告中和
    泰和街郵局218號存證信函、原告109年9月15日宏璽管字第1
    090915001號函、原告109年12月16日他山汙水外排(接管)專
    案臨時會會議記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5日新北水
    設字第1100360869號函暨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
    查意見表等影本各1件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61頁)。
    顯見被告就系爭工程之設計存有瑕疵，且被告無法修補相關
    瑕疵並取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
(三)本院為釐清系爭工程所為施工與圖說不符之處為何；依系爭
    工程施工現場狀況，明式清潔口是否確實無法施作，若無法
    施作有無其他替代方案；被告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
    未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
    尚有其他瑕疵；上開瑕疵是否能夠修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
    許可；若能進行修補，所需費用金額為若干等問題，曾依原
    告聲請函請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為鑑定，據其所提鑑定
    報告書所載：
 1、系爭社區辦理污水接管歷程：
 (1)107年8月5日至10月18日被告進場辦理管線及排水人孔測量
    等準備工作。
 (2)兩造簽約前，106年2月21日首次被告透過原告向水利局申請
    系爭社區申請污水管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水利局於同年3月3
    日同意接入預留3736-12、3736-C11、3736-C1、3736-C5及3
    736-C8之人孔設施編號。　　　　　　　
 (3)107年10月11日被告請順荃事務所行文水利局申請系爭社區
    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設施套繪，水利局於同年
    10月18日同意系爭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
    36-8等3處設施。另該函說明五：…既有設施依規定最多僅可
    設置2座跌落，請於設計及施工時務必考量。
 (4)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系爭社區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
    高程不足之因素行文水利局申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
    下水道設施套繪變更，水利局於同年11月2日同意系爭社區
    接入設施編號3736-8、3736-C5等2處設施。　　　
 (5)108年1月8日正式開工，工期60天。
 (6)108年8月被告委託順荃事務所提送接管設計書圖至水利局審
    查，水利局於108年12月3日核備。　　　　
 (7)系爭社區於109年3月12日提送「用戶排水設備接管竣工書圖
    」至水利局審查，該局於同年3月20日至現場查驗，同年3月
    26日函覆：因「3736-C5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施作明式清
    潔口，及A1至既有人孔3736-8未完成查驗」，要求修正資料
    後重新送審。　　
 (8)109年7月1日被告行文水利局要求因改接入3736-C1人孔因避
    開停車位及深度不足無法接入，要求廢除既有3736-C1人孔
    以解決跌落管數量限制問題，水利局不同意。　　
 (9)109年9月15日被告考慮既有3736-C1與目前接入點如以不銹
    鋼共同跌落時恐影響日後維修空間，而改以人字型跌落施作
    ，辦理會勘時，水利局不同意。
(10)水利局於109年9月30日上午召開用戶接管事宜，管委會提出
    三方案討論，但並無具體結論，僅要求順荃事務所再儘速可
    行性及費用評估。　
(11)110年2月22日被告另委託杰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污水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接管變更設計書圖」至水利局送審，該
    局於同年3月5日退回申請。其中意見除書圖文件內容不齊全
    外，有關接管工程上缺失有第4點：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
    ，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
    明未盡詳細，共同跌落方案不符規定，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
    計，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預留人孔設施請專業技師研議接
    入可行性。
(12)被告於110年3月12日及111年2月22日分別提送有關人孔施作
    共同跌落管評估報告至水利局審查，未獲回應。
(13)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112年7月19日致本會函說明，被告以 
    系爭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系爭社區基地為全開
    挖，連續壁緊鄰外側水溝，已無空間自設陰井、系爭社區排
    水接至人孔須避開機械停車位，以及接入3736-8人孔之跌落
    管已超過水利局規定不得超過2處之限制，據被告稱多次與
    水利局溝通可行方案迄無結果，致無法完成水利局查驗。　
(14)綜上說明，系爭社區用戶排水委託被告接管至公共下水道時
    間前後達5、6年迄今無結果，雖被告已盡力協商，但因其文
    書作業品質不良以致現場實際施工情況與竣工書圖不符，以
    及法令規定不明確等因素致迄今無法完成接管。　　
 2、被告工程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以
    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尚有其他瑕疵：經
    鑑定人檢視110年2月23日送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變
    更設計書圖」，尚有下列瑕疵：(一)如水利局新北水設字第
    1100360869號函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查意見之
    諸多資料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等缺失與未
    說明檢附該圖說理由，應依該機關公告之專用下水道申請表
    格填寫。(二)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
    三)地下1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
    。(四)於大樓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
    該人孔底部與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
 3、上開瑕疵(含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是否能夠進行修
    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許可：
　　綜合前述水利局對系爭社區辦理接管之主要缺失為竣工圖與
    現場不符、設置明式清潔口與3736-8人孔跌落管數量不符規
    定。本會建議三個補救方案提供被告與水利局協商後進行改
    善，以取納管許可。
　　第一方案：被告須先經重行送審設計書圖變更，經同意及改
    善後再送與現場一致之竣工圖，商請水利局派員檢視目前已
    施作人字型跌落管方式是否確有妨礙日後維修空間，如不影
    響則無需工程改善。
　　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獲水利局同意，則建議於目前排入
　　3736-8人孔之300mm排水管處施作「ㄇ字型」共同不銹鋼跌落
    管，並於人孔內接引來自既有3736-C1人孔200mm排水管排至
    共同跌落管，以解決跌落管數量不得超過2支問題。
　　第三方案：如水利局認前方案有影響日後人孔維護空間可能
    ，則唯一解決方案於地下2樓約距地面8.9公尺處另行於連續
    壁與人孔壁鑿孔接引污水至3736-8人孔，則接入點至管底小
    於0.75公尺依規定無需施作跌落管。本方案施工困難(如低
    於地下水位時)與破壞既有結構物，且遇暴雨人孔積水時，
    恐廻水至社區內用戶排水管之虞，應必須先行委託其他專業
    技師評估可行性。除非水利局不接受前二方案時不建議逕行
    採用本方案施工。 
(四)本院依鑑定報告所建議之三個改善方案函請水利局評估可行
    性，如均不可行，並請給予具體明確說明如何改善始符合法
    令，經水利局於113年2月26日新北水污計字第1130365420號
    回覆，認三改善方案均不可行。方案一：目前跌落設施並未
    確實完成共同跌落施工作業，導致各跌落設施佔據3736-8人
    孔甚大，將影響日後人員攜帶機具於該人孔清理維護、TV檢
    視(需於作業前先行拆除現場既有跌落管，作業完成後再行
    恢復跌落管設置)等相關作業，無法同意此方案。方案二：
    將該社區新接入之管段與既有設施3736-C1接入之管段合併
    施作為ㄇ字型共同跌落，經現場勘查，發現該2管段之距離過
    大，無法以現況直接合併施作作為共同跌落，無法同意此方
    案。方案三：從該社區地下2層另行開鑿連續壁以安裝接入
    管至3736-8人孔，因高程過低恐有污水廻流用戶排水設備之
    虞，本局所經辦之公共工程案件，皆未有同意自地下2層接
    入至既有設施之情事，無法同意此方案。經水利局現勘後研
    判本案仍有空間改善，以符合相關施作原則，本案仍須設置
    清潔口且既有人孔內不得設置超過2組跌落設施，管委會同
    意後續將找合格之專業技師與承裝商討論改善方案，以利完
    成用戶接管程序(見本院卷二第53至54頁)。
(五)依前所述，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
    設計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綜上鑑定
    報告所示，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有下列瑕疵：與圖說不符、未
    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諸多資料
    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未說明檢附該圖說
    理由、所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地下1
    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於大樓
    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該人孔底部與
    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等諸多瑕疵。而系爭
    工程所存現有瑕疵，依鑑定報告所提三個改善方案均不符下
    水道相關規定，無從以既有工程實施改善以獲得納管許可。
    顯見，系爭工程未具備約定之品質，並有不適於約定使用之
    瑕疵，且該等瑕疵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辯稱系爭工程已完
    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無法完成納管則
    不可歸責被告云云，難認可採。原告已於109年7月23日以存
    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應於期
    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詎系爭工程自107年8月17日簽約
    後，迄今已逾6年有餘，被告皆未能依約完成工程獲得納管
    許可，顯見被告施作之工程，對原告而言，不具有價值，則
    原告依首揭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0萬元，或以需支出修復
    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請求賠償
    損害200萬元，均屬有據。 
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2條、493條、第495條第1項、第227
    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73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宏璽新世界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添財  
訴訟代理人  陳世杰律師
被      告  承鈞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嘉翎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林姍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瑕疵修補費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6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3年8月5日變更為李添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113年6月19日變更為趙嘉翎，業據原告、被告具狀陳報本院，並聲明承受訴訟，有新北市中和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卡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11、113、17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為改善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乃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下稱系爭工程)，雙方並於民國107年8月17日簽立宏璽新世界社區污水改管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契約總金額為新台幣(下同)270萬元(含稅)，雙方並約定被告除施作外並應向新北市政府為納管之申請。系爭工程本預計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水利局)認可納管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豈料過程中被告卻一再無法按圖施作並出現許多瑕疵，原告亦配合被告要求數次發函水利局協助，之後該工程延宕，後於109年3月20日由水利局進行完工檢驗。而於109年3月20日後，水利局認定「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通過檢驗，原告不僅要求被告進行修補相關瑕疵，同時亦曾因被告未積極處理而扣減報酬10萬元，並再度配合被告要求發函相關單位會勘以求覓得解決方案，惟被告卻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作。後於109年底，由於系爭工程遲遲無法完成完工檢驗而取得使用許可，原告乃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定於110年1月25日修改完工，原告後亦依被告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被告則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查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退件要求重審，顯見被告確無法修補相關瑕疵並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原告乃不得已提起本件訴訟。
二、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既未取得排放許可，則應屬欠缺系爭工程應有之必要品質，被告當依法給付原告共計200萬元之修補費用或退還200萬元予原告:　　
(一)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此民法第492、493、494條定有明文。
(二)系爭工程之目的在改善原告所屬社區之污水排放設施，因此施作後必須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將毫無意義，此亦為何系爭契約要求被告必須辦理完整納管程序。而被告就系爭工程雖稱已完工，惟於109年3月20日進行完工檢驗時即發現具有未依圖說施作及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之缺失，後歷經數個月時間，被告亦遲遲無法完成工作，事後甚至採取變更設計方式，但依然無法修補相關瑕疵，進而亦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原告卻至今已給付報酬達216萬元，實屬不合理。故被告經原告催告改善瑕疵後卻未能於110年1月25日完成修改並於110年1月31日申請會勘送件，甚至於水利局駁回變更設計之申請後至今依舊毫無任何動作，足證被告已拒絕修補。原告當可依民法第492、493、494條之規定，請求承攬人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
(三)經原告私下詢問相關單位意見，系爭工程瑕疵稱應可覓得方法可以解決(鑑定單位所稱施作方式皆遭水利局推翻，且水利局亦無法說明可以何種方式修補，此合先敘明)，又根據其他廠商評估，若接續處理，則仍需花費近200萬元以上之金額，因此可知原告若請他人進行修補，修補費用至少應有200萬元。原告雖尚未實際要求委由他人修補瑕疵，惟我國民法並未對「定作人於實際修補前得否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必要之費用？」之問題有所規定，若考量定作人需先支出修補費用實係對定作人增加額外負擔，對資力不佳之定作人而言實屬不公之情，基於保障定作人之權益，則應參酌外國判例、學說、外國立法例以及我國學者見解，讓定作人於實際修補前仍應得請求承攬人預付修補必要之費用，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瑕疵修補之必要費用200萬元應屬有理由。
(四)依上述所述，被告已施作之部分至今仍無法符合下水道法規定之要求，當然亦無法取得污水排放之許可，顯見被告所為之工作至今並未具有約定之效能而仍存有瑕疵。考量後續若委由他人繼續修補與施作尚需花費200萬餘元，如此可證被告已施作部分之價值應不及200萬元，則縱使原告無法請求被告支付修補費用200萬元，原告亦應可請求減少價金200萬元方為合理。因此被告現尚未完成契約義務，則原契約尾款部分無請求之權，惟根據據前述，被告應領之報酬應減少200萬元，據此被告應自已收取216萬元部分退還原告200萬元。
三、根據實務之見解，原告應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以需支出之瑕疵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金額向被告求償：
　　根據臺灣高等法院之見解，「倘本件工程確有瑕疵，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494 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依民法第495條規定、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業經其表明以瑕疵修復之費用數額為其請求減少價金或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此係本於如將瑕疵修復完成，即可免受損害之概念，故被上訴人以需支出修復費用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核與民法第213 條所定損害賠償之方法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相符，應認可採…。」(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建上字第103號判決)。顯見若承攬人施作確有瑕疵，定作人亦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向承攬人請求損害賠償。現被告向原告承攬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之相關工程，惟卻遲遲無法通過主管機關之檢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顯見系爭工程確有瑕疵，因此根據上開實務之見解，原告應得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並根據民法第227條規定向被告求償之。
四、系爭污水排放設備未取得排放許可，原告將因此可能承擔蒙受處罰之風險：經原告函詢水利局，該局明確回覆因原告申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完工檢驗案至今尚未完成核備，則根據下水道法第22條規定，主管機關可依同法第3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原告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故未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確有重大之不利益存在，被告辯稱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對原告並無影響，實非事實。
五、被告人員確實有出席109年12月16日晚間之原告臨時會議並為如原證6所載之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實性實無理由：查被告雖然質疑原證6記載之真實性，但因該次會議係針對系爭工程問題所招開之臨時會，所以被告亦由系爭工程之聯絡人鄭子鴻出席會議。依照該次會議討論狀況，該次會議雙方人員亦有針對議題一之決議第3項第一點各項時點進行討論，相關時程亦皆有獲得鄭子鴻同意，此有原證11錄音譯文可證。因此原證6會議記錄雖然漏未簽名用印，但該紀錄之內容確實皆經過開會人員討論並作成決定，其所記載之內容並無不實，被告人員亦有為相關承諾，被告質疑原證6之真實性並不可採。
六、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主張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係不可歸責於被告，但被告所言純屬卸責之詞。蓋系爭工程係由被告統包所有工作，相關設計係由被告所覓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代為設計，因此被告從設計至施工自應達成能取得污水排放許可之要求。而於系爭工程完工抽驗時即認定被告未依照圖說施作，水利局亦於109年3月26日發函退回系爭工程完工檢驗申請案，之後又歷經會勘與變更設計，被告依然無法通過政府權責機關之審核，而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顯見被告從設計至施作皆未依照相關規定為之，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符合標準，被告自難辭其咎。又被告雖聲稱權責機關承辦人員承諾應可取污水排放許可，一來被告之說法無法獲得證實，二來縱使被告所言為真，承辦人員個人意見並不能代表相關政府機關或專業審查人員之看法，被告不思如何依照規定處理相關問題，反而僅依照承辦人個人意見行事，被告對於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實難辭其咎。因此系爭工程無法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若非被告一開始即設計錯誤，即係因被告施作缺失，但無論如何皆應可歸責於被告。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方面：
一、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
　　本工程被告業於108年3月20日完工，通知原告報竣並經原告測試、使用7個日曆天後，原告方依契約第5條第3項給付工程費50%即135萬元，有竣工報告書可稽。被告完成污水到納管後，已將原告社區原有之化糞池抽除、沖洗、注水、投藥消毒、封存，原告所有住戶之污水自其時起已由污水管排入公共下水道系統，迄今未曾終止，足見被告施作工程確實已達使用目的功能，原告稱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實不知所指為何。
二、系爭工程迄今無法向水利局完成查驗，係因現場環境無法依下水道相關法規施作，被告與水利局承辦人員赴現場會勘後，被告提出改善方式經水利局承辦人口頭認可，但被告將變更設計方案正式行文水利局，水利局又以不符合下水道法相關規定退回，不可歸責於被告：
(一)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水利局原同意原告社區接入污水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36-8等3處設施，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申請變更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為3736-8、3736-C5兩處設施。又原告社區為既有大樓，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外側水溝，無法設置自設陰井；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污水設施(編號3736-C5)經現場高程測量，該設施渠底深度尚不足約20公分，且管徑為200mm，小於原告社區接出之污水管管線300mm，銜接有困難；又原告社區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8人孔，社區污水管接入後需設置跌落設施，惟其內部已有2組跌落副管，已達規範設置上限，故函請水利局辦理現場會勘，協調施工規定。
(二)109年7月1日被告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表示，原告申請接入3736-8人孔，因內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入3736-8處連同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現場實際施作出管位置遭遇深度及角度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難，使得共同跌落跨距過大無法依原設計圖施作。原預留供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且周遭其他既有社區已接入別處污水系統，該設施存留已無意義，望水利局准予廢除該段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也無須再設置共同跌落以利驗收。
(三)因水利局不同意廢除3736-C11管線，被告於109年9月15日再透過原告行文水利局說明，原告申請接入3736-8人孔，因內部跌落數量已達規定上限，故將3736-C1接入3736-8處連同社區聯接管改以共同跌落施作，惟出管位置遭遇高程及原告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依原設計圖，造成共同跌落施作困難。經與環工技師研議後，承商改變原設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辦理竣工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故懇請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指導解決方案。
(四)109年9月30日水利局辦理會勘，被告當場表示本案基地因內部有機械停車位，故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後進入接入點時，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與技師討論內部改善可行性，可考量合併跌落，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
(五)被告於110年1月12日及2月22日依據109年9月30日現場會勘之方案提送施作共同跌落之變更設計改善方案，但水利局110年3月5日回復之審查意見又回到最初意見，諸如第4點：P.1~42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明未盡詳細，共用跌落方案不符規定，請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計，另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設施請簽證技師研議接入可行性。惟第4點部分早在107年10月19日已行文水利局說明無空間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部分更是從107年10月以來不斷發文請水利局指導之重點，經過2年來與水利局溝通，一切現況無法解決之問題又回到原點。
(六)據上論結，原告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原告社區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貼外側水溝，無空間自設陰井、原告社區內部有機械停車位，連續壁洗出位置迴避該車位進入接入點，與其他既有跌落成三角相對位置，無法共用既有跌落設施、3736-8人孔內部現有跌落2處，數量已達規定上限、原預留供原告社區銜接之設施3736-C11深度不足無法接入，水利局又不同意廢除管線以解決跌落數量上限問題等，均導致被告難以依法規施作。被告改以變通方式「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水利局又以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而不接受，被告再以「將副管聯接至既有跌落副管」方式變更設計，水利局依然不同意，而被告請水利局指導可行方案，水利局亦無法提出。故被告無法完成查驗，實係受制於原告基地現場環境因素難以符合法規，不可歸責於被告。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補費用200萬元，並無理由：
(一)原告社區排水管直接接入主幹管3736-8人孔之污水匯集點緊鄰連續壁及上方有自來水管線，而一樓庭院私有土地亦有自來水錶箱及其包覆結構物，已無空間再前述方式施作「明式清潔口」，亦無其他替代方案。因系爭社地下1樓內部吊裝用戶排水設備已依內政部公告「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設置清潔口，且距人孔僅約2公尺，可輕易由內部設清潔口清理接水管中之污物。故可證被告之施工已符合法令規範，無須再於戶外設置明式清潔口。
(二)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民法第225條訂有明文。另關於原告社區污水管接入3736-8人孔，為配合現狀已有2支跌落管，改為設置「人」字型共用跌落，依據鑑定報告之意見並無違反法令規定。是以被告不能完成市政府納管申請，實係因水利局以毫無法令依據之「接入既有人孔不得超過二支跌落管」不准納管申請許可，不可歸責於被告，故就此部分合約義務，被告免給付義務。
(三)系爭工程雖因上開因素無法完成納管申請，惟並不妨礙原告社區住戶使用新設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污水系統之功能，且事實上原告使用迄今已2年，並無任何功能不完備之缺失，原告亦無接獲任何主管機關要求原告改善、禁止排放或裁罰之通知，足證原告設置污水管之目的已達，且無礙原告之使用需求，故原告主張若無法通過水利局之完工檢驗並取得污水排放許可，則系爭工程毫無意義云云，並不可採。又民法第493條係規定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既稱「償還」自以定作人已支出為限，又得請求之範圍當以修補方法得回復無缺失狀態所支出之費用為限。原告主張修補費用200萬元，且自承尚未委請廠商進行，顯然該費用尚未支出，自不得請求償還。又其主張之修補方法為何？是否符合下水道法相關規定？施工項目及明細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以實其說，空言主張自不足採。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於107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合約，由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設計部分亦由被告尋找專業人員設計規劃)，約定契約總價270萬元(含稅)，工作事項為「宏璽新世界社區既有大樓污水改管施作暨市政府納管申請」相關工作。原告已使用被告施作之污水管排放污水至公共下水道迄今。系爭工程經水利局審查後認未符合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無法通過檢驗，至今未取得污水排放許可。系爭工程原告已給付被告216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二、有關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92條、493條、494條或依民法第495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或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查：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2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此為民法第491條第1項、492條、493條、494條、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而依系爭合約第7條第1項，履約期限為水利局認可污水納管之申請，經會同相關單位及原告確認無訛後，20工作天內開工，並於開工之日起60個工作天竣工。亦即系爭工程應於水利局認可納管之申請後80個工作天內完成。嗣經水利局同意原告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C5、3736-C8及3736-8等3處設施，惟其後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於107年10月19日申請變更套繪，變更後新申請接入設施編號：3736-8及3736-C5等2處設施。而後於109年3月12日委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申請既有建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完工檢驗，經水利局審查後認系爭工程「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規定施作自設明式清潔口A1至既有人孔3736-8」，而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發函予以退件。原告於109年7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應於期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系爭工程復又因現場出管位置遭遇高程及社區機械停車位問題，導致深度及角度無法依原設計圖問題，造成共同跌落施作上困難，經與環工技師研議後，改變原設計跌落方式，改以「人字形不銹鋼共同跌落」施作，然辦理會勘時，水利局表示該跌落恐造成維護管理空間不足等問題，被告屆期仍無法改善。原告再配合被告要求於109年9月15日發函請求水利局派員現場會勘，並指導解決方案，然被告仍遲遲無法完成相關工作。後於109年底，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變更設計之要求，並約定於110年1月25日修改完工，被告於110年初申請變更設計，但經水利局審查後仍以「未符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而於110年3月5日退件，並通知修正並備妥資料後重新送審。以上事實有系爭合約書、原告107年10月19日宏璽管字第1071019070號函、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26日新北水設字第1090455854號函暨所附新北市政府(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申請審查表、(污水)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完工檢驗抽驗紀錄表、原告中和泰和街郵局218號存證信函、原告109年9月15日宏璽管字第1090915001號函、原告109年12月16日他山汙水外排(接管)專案臨時會會議記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5日新北水設字第1100360869號函暨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查意見表等影本各1件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61頁)。顯見被告就系爭工程之設計存有瑕疵，且被告無法修補相關瑕疵並取完成檢驗以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
(三)本院為釐清系爭工程所為施工與圖說不符之處為何；依系爭工程施工現場狀況，明式清潔口是否確實無法施作，若無法施作有無其他替代方案；被告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尚有其他瑕疵；上開瑕疵是否能夠修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許可；若能進行修補，所需費用金額為若干等問題，曾依原告聲請函請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為鑑定，據其所提鑑定報告書所載：
 1、系爭社區辦理污水接管歷程：
 (1)107年8月5日至10月18日被告進場辦理管線及排水人孔測量等準備工作。
 (2)兩造簽約前，106年2月21日首次被告透過原告向水利局申請系爭社區申請污水管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水利局於同年3月3日同意接入預留3736-12、3736-C11、3736-C1、3736-C5及3736-C8之人孔設施編號。　　　　　　　
 (3)107年10月11日被告請順荃事務所行文水利局申請系爭社區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設施套繪，水利局於同年10月18日同意系爭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C5、3736-C8、3736-8等3處設施。另該函說明五：…既有設施依規定最多僅可設置2座跌落，請於設計及施工時務必考量。
 (4)107年10月19日被告透過原告系爭社區因基地內管線障礙及高程不足之因素行文水利局申請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設施套繪變更，水利局於同年11月2日同意系爭社區接入設施編號3736-8、3736-C5等2處設施。　　　
 (5)108年1月8日正式開工，工期60天。
 (6)108年8月被告委託順荃事務所提送接管設計書圖至水利局審查，水利局於108年12月3日核備。　　　　
 (7)系爭社區於109年3月12日提送「用戶排水設備接管竣工書圖」至水利局審查，該局於同年3月20日至現場查驗，同年3月26日函覆：因「3736-C5未依用戶排水設備標準施作明式清潔口，及A1至既有人孔3736-8未完成查驗」，要求修正資料後重新送審。　　
 (8)109年7月1日被告行文水利局要求因改接入3736-C1人孔因避開停車位及深度不足無法接入，要求廢除既有3736-C1人孔以解決跌落管數量限制問題，水利局不同意。　　
 (9)109年9月15日被告考慮既有3736-C1與目前接入點如以不銹鋼共同跌落時恐影響日後維修空間，而改以人字型跌落施作，辦理會勘時，水利局不同意。
(10)水利局於109年9月30日上午召開用戶接管事宜，管委會提出三方案討論，但並無具體結論，僅要求順荃事務所再儘速可行性及費用評估。　
(11)110年2月22日被告另委託杰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接管變更設計書圖」至水利局送審，該局於同年3月5日退回申請。其中意見除書圖文件內容不齊全外，有關接管工程上缺失有第4點：本局不同意設置清潔口，請依規定設置陰井或人孔；第19點：跌落設置現場確認說明未盡詳細，共同跌落方案不符規定，再請簽證技師規劃設計，針對基地周遭其他既有預留人孔設施請專業技師研議接入可行性。
(12)被告於110年3月12日及111年2月22日分別提送有關人孔施作共同跌落管評估報告至水利局審查，未獲回應。
(13)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112年7月19日致本會函說明，被告以 系爭社區受限於現地環境因素，包括：系爭社區基地為全開挖，連續壁緊鄰外側水溝，已無空間自設陰井、系爭社區排水接至人孔須避開機械停車位，以及接入3736-8人孔之跌落管已超過水利局規定不得超過2處之限制，據被告稱多次與水利局溝通可行方案迄無結果，致無法完成水利局查驗。　
(14)綜上說明，系爭社區用戶排水委託被告接管至公共下水道時間前後達5、6年迄今無結果，雖被告已盡力協商，但因其文書作業品質不良以致現場實際施工情況與竣工書圖不符，以及法令規定不明確等因素致迄今無法完成接管。　　
 2、被告工程施作所存瑕疵除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以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外，是否尚有其他瑕疵：經鑑定人檢視110年2月23日送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書圖」，尚有下列瑕疵：(一)如水利局新北水設字第1100360869號函所附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申請審查意見之諸多資料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等缺失與未說明檢附該圖說理由，應依該機關公告之專用下水道申請表格填寫。(二)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三)地下1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四)於大樓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該人孔底部與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
 3、上開瑕疵(含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是否能夠進行修補，以通過水利局納管許可：
　　綜合前述水利局對系爭社區辦理接管之主要缺失為竣工圖與現場不符、設置明式清潔口與3736-8人孔跌落管數量不符規定。本會建議三個補救方案提供被告與水利局協商後進行改善，以取納管許可。
　　第一方案：被告須先經重行送審設計書圖變更，經同意及改善後再送與現場一致之竣工圖，商請水利局派員檢視目前已施作人字型跌落管方式是否確有妨礙日後維修空間，如不影響則無需工程改善。
　　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獲水利局同意，則建議於目前排入
　　3736-8人孔之300mm排水管處施作「ㄇ字型」共同不銹鋼跌落管，並於人孔內接引來自既有3736-C1人孔200mm排水管排至共同跌落管，以解決跌落管數量不得超過2支問題。
　　第三方案：如水利局認前方案有影響日後人孔維護空間可能，則唯一解決方案於地下2樓約距地面8.9公尺處另行於連續壁與人孔壁鑿孔接引污水至3736-8人孔，則接入點至管底小於0.75公尺依規定無需施作跌落管。本方案施工困難(如低於地下水位時)與破壞既有結構物，且遇暴雨人孔積水時，恐廻水至社區內用戶排水管之虞，應必須先行委託其他專業技師評估可行性。除非水利局不接受前二方案時不建議逕行採用本方案施工。 
(四)本院依鑑定報告所建議之三個改善方案函請水利局評估可行性，如均不可行，並請給予具體明確說明如何改善始符合法令，經水利局於113年2月26日新北水污計字第1130365420號回覆，認三改善方案均不可行。方案一：目前跌落設施並未確實完成共同跌落施工作業，導致各跌落設施佔據3736-8人孔甚大，將影響日後人員攜帶機具於該人孔清理維護、TV檢視(需於作業前先行拆除現場既有跌落管，作業完成後再行恢復跌落管設置)等相關作業，無法同意此方案。方案二：將該社區新接入之管段與既有設施3736-C1接入之管段合併施作為ㄇ字型共同跌落，經現場勘查，發現該2管段之距離過大，無法以現況直接合併施作作為共同跌落，無法同意此方案。方案三：從該社區地下2層另行開鑿連續壁以安裝接入管至3736-8人孔，因高程過低恐有污水廻流用戶排水設備之虞，本局所經辦之公共工程案件，皆未有同意自地下2層接入至既有設施之情事，無法同意此方案。經水利局現勘後研判本案仍有空間改善，以符合相關施作原則，本案仍須設置清潔口且既有人孔內不得設置超過2組跌落設施，管委會同意後續將找合格之專業技師與承裝商討論改善方案，以利完成用戶接管程序(見本院卷二第53至54頁)。
(五)依前所述，原告委託被告施作污水改管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圖說及污水改管施作、向市政府為納管申請。綜上鑑定報告所示，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有下列瑕疵：與圖說不符、未施作明式清潔口及共用跌落方案不符下水道規定、諸多資料填寫不完整、書圖內容不清楚無法判讀、未說明檢附該圖說理由、所檢附清潔口詳圖與目前施作清潔口不相符、地下1樓用戶排水管線之兩處匯集接入點管線與現況不符、於大樓排水昇位圖中，接入人孔3736-8之接入點位於該人孔底部與現況不符(至少應標示高程或相對位置)等諸多瑕疵。而系爭工程所存現有瑕疵，依鑑定報告所提三個改善方案均不符下水道相關規定，無從以既有工程實施改善以獲得納管許可。顯見，系爭工程未具備約定之品質，並有不適於約定使用之瑕疵，且該等瑕疵係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辯稱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原告測試驗收使用迄今，並無瑕疵，無法完成納管則不可歸責被告云云，難認可採。原告已於109年7月2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改善所有缺失，且應於期限內取得污水排放許可證，詎系爭工程自107年8月17日簽約後，迄今已逾6年有餘，被告皆未能依約完成工程獲得納管許可，顯見被告施作之工程，對原告而言，不具有價值，則原告依首揭規定，請求減少價金200萬元，或以需支出修復費用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主張，並依民法第227條請求賠償損害200萬元，均屬有據。 
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2條、493條、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